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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昌市）
应急罚〔
2025〕16 
号（昌
市）应急
罚〔2025
〕20号

昌吉州锐源通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
违反电焊作业操
作规程作业案

责令
限期
整改

罚
款

2025年3月30日，昌吉市应急管理局
执法人员对昌吉州锐源通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现场进行检查时发现，该
企业机修工王某某未遵守操作规程
进行审批，从事焊接作业，且现场
没有专门人员进行现场管理。该行
为违反了《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
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
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
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
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
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
的；”规定。

依据《安全生产培训
管理办法》第四十五
条第一项：“生产经
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
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给予
警告，并可以对生产
经营单位处 1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罚
款，对其主要负责人
、其他有关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
以下的罚款；”的规
定。

昌吉州
锐源通
化工有
限责任
公司及
公司机
修工王
某某

刘
某
某

对昌吉州锐源通
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人民币10000
元（壹万元整）
罚款的行政处
罚；给予王某某
人民币5000元
（伍仟元整）罚
款的行政处罚。

2025.4.15

昌吉
市应
急管
理局

正
常

831100



2

（昌市）
应急罚〔
2025〕17 
号（昌
市）应急
罚〔2025
〕18号

昌吉市红升氧气
乙炔销售服务站
违反安全管理制
度案

责令
限期
整改

罚
款

2025 年3月27日，昌吉市应急管理
局执法人员对昌吉市红升氧气乙炔
销售服务站现场进行检查时发现，
该企业门面店内存储 8 瓶乙炔气瓶
和 30 余瓶氧气、二氧化碳气瓶，
该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经营方式为批发（不设仓储）。该
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
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
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
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
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
业的；”的规定。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办法》第四
十五条：“生产经营
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
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给予警
告，并可以对生产经
营单位处 1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对其主要负责人、其
他有关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
的罚款：”的规定。

红升氧
气乙炔
销售服
务站及
企业主
要负责
人王某
某

王
某
某

对红升氧气乙炔
销售服务站作出
处人民币 10000 
元（壹万元整）
罚款的行政处
罚，对企业主要
负责人王某某作
出处人民币 
5000 元（伍仟
元整）罚款的行
政处罚。

2025.4.15

昌吉
市应
急管
理局

正
常

831100

3

（昌市）
应急罚〔
2025〕14 
号

昌吉市煜荣职业
技能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培训档案
管理不规范案

责令
限期
整改

罚
款

2025 年3月18日，昌吉州应急管理
局执法人员对昌吉市煜荣职业技能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发
现，2024 年昌吉市煜荣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焊接
与热切割作业初训 1 期档案管理不
规范，冯某、马某某、田某某、黄
、毛某某已签到但未参加培训。该
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
法》第十五条“安全培训机构应当
建立安全培训工作制度和人员培训
档案。安全培训相关情况，应当如
实记录并建档备查”

依据《安全生产培训
管理办法》第三十四
条安全培训机构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责令
限期改正，处 1 万
元以下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给予警告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第
三项“未建立培训档
案或者培训档案管理
不规范的””的规定
。

昌吉市
煜荣职
业技能
培训学
校有限
公司

陈
某
某

对昌吉市煜荣职
业技能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作出处
人民币5000 元
（伍仟元整）罚
款的行政处罚。

2025.4.15

昌吉
市应
急管
理局

正
常

831100



4

（昌市）
应急罚〔
2025〕21 
号

新疆盛誉达管道
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未履行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案

责令
限期
整改

罚
款

2025 年4月1日，昌吉市应急管理局
执法人员对新疆盛誉达管道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
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程某某未组织
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该行为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五条第四项：“生产经营单位
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四）组
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
”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六条：“生产经营
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
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的，责
令限期改正，处一万
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导致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的，暂停或
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
有关的资格，并处上
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
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
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有关规
定追究刑事责任。”
的规定。

程某某
吴
某
某

对新疆盛誉达管
道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程某某作
出处人民币 
12000 元（壹万
贰仟元整）罚款
的行政处罚。

2025.4.16

昌吉
市应
急管
理局

正
常

831100



5

（昌市）
应急罚〔
2025〕19
号

新疆衡天物联科
技有限公司特种
作业人员未取得
相应资格上岗案

责令
限期
整改

罚
款

2025 年4月2日，昌吉市应急管理局
执法人员对新疆衡天物联科技有限
公司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现场
进行电焊作业人员赵某某未按照规
定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取得特
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上岗作
业。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
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
作业。”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第
九十七条第七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十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七）特种作业
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
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
取得相应资格，上岗
作业的。”的规定。

新疆衡
天物联
科技有
限公司

董
某
某

对新疆衡天物联
科技有限公司作
出处人民币
10000元（贰万
元）罚款的行政
处罚。

2025.4.16

昌吉
市应
急管
理局

正
常

831100



6

（昌市）
应急罚〔
2025〕22 
号

陈某某持有伪造
特种作业操作证
案

责令
限期
整改

罚
款

2025 年4月1日，昌吉市应急管理局
执法人员对新疆盛誉达管道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公
司卷板工陈某某持有伪造的特种作
业操作证。该行为违反了《特种作
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特种作业
人员不得伪造、涂改、转借、转让
、冒用特种作业操作证或者使用伪
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的规定。

依据《特种作业人员
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
理规定》第四十一条
第一款：“特种作业
人员伪造、涂改特种
作业操作证或者使用
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
证的，给予警告，并
处1000元以上5000元
以下的罚款。”的规
定。

陈某某

对陈某某处人民
币2000 元（贰
仟元整）罚款的
行政处罚。

2025.4.25

昌吉
市应
急管
理局

正
常

831100



（昌市）
应急罚〔
2025〕24 
号

昌吉市金胜翔油
罐制造厂未对安
全设备定期检测
案

责令
限期
整改

罚
款

2025 年4月8日，昌吉市应急管理局
执法人员对昌吉市金胜翔油罐制造
厂进行现场执法检查时发现，该企
业生产车间内的空压机的安全附件
未进行检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
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
测，保证正常运转。维护、保养、
检测应当作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
签字”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九条第三项“生产
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
正，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处五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有关规
定追究 刑事责任：
（三）未对安全设备
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和定期检测的”的
规定。

昌吉市
金胜翔
油罐制
造厂

韩
某
某

对昌吉市金胜翔
油罐制造厂处人
民币18000 元
（壹万捌仟元
整）罚款的行政
处罚。

2025.4.30

昌吉
市应
急管
理局

正
常

831100



（昌市）
应急罚〔
2025〕25 
号

乌鲁木齐众志腾
达钢模板制造有
限公司特种作业
人员未取得相应
资格上岗案

责令
限期
整改

罚
款

2025年4月29日，昌吉市应急管理局
执法人员对乌鲁木齐众志腾达钢模
板制 造有限公司生产现场进行检查
时，发现该公司生产现场进行电焊
作业人员任某某未按照规定经专门
的安全技术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人
员操作资格证书，上岗作业。该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生产经
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
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七条第七项：“生
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 
共4页 第2页 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
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七）特种作业人员
未按照 规定经专门的
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
相应资格，上岗作业
的。”的规定。

乌鲁木
齐众志
腾达钢
模板制
造有限
公司

孙
某
某

对乌鲁木齐众志
腾达钢模板制造
有限公司处人民
币10000 元（壹
万元整）罚款的
行政处罚。

2025.5.13

昌吉
市应
急管
理局

正
常

831100



（昌市）
应急罚〔
2025〕26 
号

新疆大成路建金
属制造有限公司
吊装作业未安排
专人现场管理案

责令
限期
整改

罚
款

2025年4月29日，昌吉市应急管理局
执法人员对新疆大成路建金属制造
有限 公司现场进行检查时发现，该
企业生产车间吊装作业工人未佩戴
安全帽，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 现场
安全管理。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
、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
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
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
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
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的
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一
百零一条第三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十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
刑事责任：（三）进
行爆破、吊装、动火
、临时用电以及国务
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
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
的其他危险作业，未
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
场安全管理的；”的
规定。

新疆大
成路建
金属制
造有限
公司

乔
某
某

对新疆大成路建
金属制造有限公
司作出处人民币
20000元（贰万
元整）罚款的行
政处罚。

2025.5.20

昌吉
市应
急管
理局

正
常

831100



（昌市）
应急罚〔
2025〕27 
号

新疆祥皓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主要
负责人不履行安
全生产职责案

责令
限期
整改

罚
款

2025年4月23日，昌吉市应急管理局
执法人员对新疆祥皓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昌吉市中山路熊猫乐园现场进
行检查时发现，该企业现场主要负
责人王某某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
位安全教育和培训计划。该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生产经营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
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三）组织
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计划；”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 四条第一款：“生
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
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五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责令生产经营单
位停产停业整顿。”
的规定。

王某某
张
某
某

对新疆祥皓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昌
吉市中山北路熊
猫乐园主要负责
人王某某作出处 
人民币 20000 元
（贰万元整）罚
款的行政处罚。

2025.5.22

昌吉
市应
急管
理局

正
常

831100



（昌市）
应急罚〔
2025〕29 
号

新疆中晟通电力
设备有限公司主
要负责人未履行
安全生产职责案

责令
限期
整改

罚
款

2025年5月8日，昌吉市应急管理局
执法人员在检查新疆中晟通电力设
备
有限公司时发现，该企业主要负责
人甄某某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 
2025 年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 ：“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
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四条第一款 ：“生
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
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的，责令限 期改正，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五万元以
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
款，责令生产经营单
位停产停业整顿。”
的规定.

甄某某
甄
某
某

对新疆中晟通电
力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甄某
某作出处人民币 
20000 元（贰万
元整）罚款 的
行政处罚。

2025.6.3

昌吉
市应
急管
理局

正
常

831100



（昌市）
应急罚〔
2025〕34 
号

昌吉市优保商务
服务中心主要负
责人未履行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案

责令
限期
整改

罚
款

2025年5月22日，昌吉市应急管理局
执法人员对昌吉市优保商务服务中
心现场检查时发现，该企业主要负
责人赵某某存在未履行生产经营单
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的行
为：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该行为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二十一条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
作负有下列职责：（三） 组织制定
并实施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计划；”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四条第一款 ：“生
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
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的，责令限 期改正，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五万元以
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
款，责令生产经营单
位停产停业整顿。”
的规定.

赵某某
赵
某
某

对昌吉市优保商
务服务中心法定
代表人赵某某作
出处人民币 
20000 元（贰万
元整）罚款 的
行政处罚。

2025.6.24

昌吉
市应
急管
理局

正
常

831100



（昌市）
应急罚〔
2025〕35 
号

新疆强天恒通电
气设备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未
取得相应资格上
岗案

责令
限期
整改

罚
款

2025年5月29日，昌吉市应急管理局
执法人员对新疆强天恒通电气设备
有限公司施工现场进行检查时，发
现该公司员工袁某某在对和谐玫瑰
园C座配电室进行维保工作时未按照
规定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取得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上岗
作业。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
款：“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
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
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
可上岗作业。”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七条第七项：“生
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责令限期
改正，处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并处十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七）特种作业
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
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
取得相应资格，上岗
作业的。”的规定。

新疆强
天恒通
电气设
备有限
公司

叶
某
某

对新疆强天恒通
电气设备有限公
司作出处人民币 
10000 元（壹万
元整）罚款的行
政处罚。

2025.6.27

昌吉
市应
急管
理局

正
常

831100

备注：空出文号为系统作废文号


